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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税预征

n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

年第70号）

n 为方便纳税人，简化土地增值税预征税款计算，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

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，可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土地增值税预征计征依据：土地增值税预征的

计征依据=预收款-应预缴增值税税款。

n 发文时间：2016年11月10日

应预缴增值税=预收款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×3%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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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房企采用一般计税，当月含税销售收入1,100万元，增值税预征率3%，土地增值税预征率
2%

①按原方法计算应预缴的土地增值税：

1100/1.10*2%=20万元

②按70号公告计算：

应预缴的增值税=1100/1.10*3%=30万元

应预缴的土地增值税=（1100-30）*2%=21.40万元

按70号公告，纳税人会多预缴1.4万元。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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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原说明：“4.第4行“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”：从事房地产开发等特定业务的纳

税人，填报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的特定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。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

开发产品取得的预售收入，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预计毛利额填入此行

。企业开发产品完工后，其未完工预售环节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预计

毛利额在汇算清缴时调整，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时不调整。本行填报金额不得小于

本年上期申报金额。”

n 新说明：“4.第4行“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”：从事房地产开发等特定业务的纳

税人，填报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的特定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。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

开发产品取得的预售收入，按照税收规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出预计毛利额填入此行

。”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3号-本公告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）

n 取消了预计毛利额必须在年度汇算清缴中调整，预缴申报时不做调整的规定

n 取消了当期填报金额不得小于本年上期填报金额的限制

企业所得税预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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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房企分两期开发A项目，预计毛利率为10%。2019年第一季度，一期项目开盘，确认预收

账款（不含税）10000万元，当期发生期间费用100万元。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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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二季度，二期项目开盘，确认预收账款（不含税）10000万元，当期发生期间费

用共计20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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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三季度，一期项目全部竣工交付，结转收入10000万元，结转成本7000万元。当

期取得预售收入（不含税）4000万元，发生期间费用共计200万元。



服务电话：0538-5012366

以上报表填报方法的修改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一项利好，

企业可以合理利用税收政策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。

小结


